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

第二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办法
一、第二次优秀科研成果评选原则　

　  1、充分反映会员单位科研活动特点，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实践成果和应用价值为基本导向。应充分反映高教改革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，充分反映积极开展群众性科研活动取得的显著成效，充分反映主动参与高等教育治理取得的成功案例。

　  2、围绕落实《教育发展规划纲要》中的突出问题，倡导深入实际调研和攻关的基本方法。应注意评选对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，解决高教发展重点难点问题，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践发挥重要影响的优秀研究成果。

　  3、积极鼓励结合本领域中长期改革发展要求，组织本单位集体力量持续开展系统的研究活动。应提倡在本单位主要业务领域和单位范围，形成具有团队合作、协同攻关特点的系列优秀科研成果。
二、第二次优秀科研成果参评范围
　　1、本单位科研规划和自主选题的科研成果。要重点推荐本单位规划和自主开展研究产生的优秀成果，包括有重要影响的论文，有明确主题的文集，高水平专著，被采纳的调研报告，公认的评价标准等。

2、本单位配合改革发展项目实施的科研成果。要重点推荐本机构参与国家高教改革发展研究产生的优秀成果，可以是个人负责的项目，也可以是集体承担的项目，包括调研咨询报告，重大文件起草等。

3、研究本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科研成果。要负责推荐对本领域、本地区、本单位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优秀成果，如非本单位参与需提交较为详细的推荐理由，并征得作者本人同意。

4、申报科研成果完成时间应为最近4年，具体为2009年1月1日到2012年11月1日。已获国家部委级以上奖励成果不再参评。
三、第二次优秀科研成果获奖条件

1、调研报告、行业标准等。应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，或接受相关部门委托，或提供有关咨询，或提交有关部门被采纳，或获得相关批复，或在一定范围内应用，有重要的指导及参考作用，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。

2、论文、专著、译著等。论文应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，专著、译著和文集应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或本领域权威出版社出版，文集应当主题明确系统配套影响广泛。成果对教育改革发展能起促进作用，对教育科学决策有重要参考，并有较高学术水平。

3、对有弄虚作假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，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成果，随时发现随时撤销，并对推荐申报单位通报批评。　
四、第二次优秀科研成果奖励等级
学会第二次优秀科研成果评选要坚持宁缺勿滥原则，拟设一等奖，二等奖，三等奖和提名奖。
一等奖：研究选题来自实践，成果有较大社会应用价值，对实际工作有重要指导和参照作用，有重要创新和社会影响，研究方法科学。
二等奖：研究选题符合实践要求，成果有较高的应用价值，对实际工作有指导和参照作用，有所创新并有一定影响，研究方法规范。 
三等奖：研究选题有现实针对性，成果有相当的应用价值，在若干领域有遗拾补缺的作用，社会影响较好，研究方法得当。

五、奖励名额
1．按一等奖10%、二等奖25%、三等奖35%予以奖励 ，另设优秀成果提名奖若干。

2、经专家评审,只对获一等奖项目给予少量现金奖励。获奖项目名单由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审核后正式发文公布并颁发“获奖证书”。
六、申报要求

1、申报项目数

每个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限报8项科研成果。

2、填写申报表

各申报项目须填写《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二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申报表》（附件2，简称《申报表》）。

《申报表》电子版可从山东省高教学会网学会动态栏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iohe.sdu.edu.cn/。

3、推荐材料上报时间和要求

各单位推荐材料上报时间为：2012年11月20日前，需上报《申报表》纸质件各一式8份、成果原件1份（成果原件作为学会学术资料留存，不再退回），申报表电子版请发至wangjg@sdu.edu.cn邮箱 ，报送地址：邮编：250100，地址：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，单位：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（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）王建国收。
4、项目评审

山东省高教学会将组织专家于2012年12月30日前对上报项目进行评审，并在获优项目中遴选出优胜者上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，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评选。

5、评审费

参加申报评选项目需交纳评审费每项100元。可通过面交或邮局汇款，邮编：250100，地址：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，单位：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（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）安莉老师收（请注明单位、项目名称和评审费）。
6、联系人

评审工作联系人：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王建国，联系电话（自动传真）：0531-88364852，手机：15169011251， E-mail：wangjg@sdu.edu.cn。

